附件3：
廉洁承诺保证书
致：四川振兴嘉杰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
为了积极响应贵公司常年法律顾问的比选活动，有效防止活动中商业贿赂、不公平竞争和违法违纪行为的发生，确保活动的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、诚实信用和顺利进行，本单位（本人）保证认真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、各项政策规定、各项纪律和廉洁要求，在本次活动中，向贵公司郑重承诺如下事项：
1、自觉遵守活动的各项纪律和本次活动各项具体要求，积极配合贵公司依法开展本次活动，维护正常比选秩序。 
2、按照活动文件的各项具体规定进行，不隐瞒本单位（本人）相关资质、业绩、信誉、征信等的真实情况，不弄虚作假，保证所提供的资料内容真实、有效、合法并符合规定。
3、保证在活动过程中，不使用不正当手段妨碍、排挤其它参加活动单位（个人）或串通有关利益相关方，损害贵公司和其他参加活动单位（个人）的合法权益。 
4、保证不发生商业贿赂行为，不以任何方式向贵公司的工作人员及其特定利益关系人赠送纪念品、礼品、礼金及有价证券;不宴请或邀请其任何相关人员参加高档娱乐消费、旅游、考察、参观等活动;不以任何形式报销其相关人员及其亲友的各种票据及费用;不向贵公司相关工作人员支付好处费、介绍费、感谢费和回扣等任何不正当“报酬”；不进行可能影响活动过程公平、公正的任何不正当活动。 
5、保证不向贵公司相关工作人员提供通讯工具、交通工具和高档办公用品等。 
6、在活动过程中，如发现贵公司相关工作人员有违规、违纪、违法等不廉洁行为时，坚决予以抵制，并及时向贵公司纪检监察部门进行反映和举报。 
7、我单位未存在违反服务合同约定给委托方造成重大损失的情况。
8、近三年提供的中介服务未因重大执业质量问题受到省国资委、省财政厅等相关部门通报。
9、依法设立合法经营，具有相应执业资质，并按规定通过了有关部门的年度检验。
10、我单位无分别接受利益相对方委托，就同一事项提供有利益冲突的中介服务。
11、我单位未出具虚假或重大失实的业务报告。
12、如发现本单位（本人）有违反上述承诺，自愿接受取消参与活动资格及其他依照有关法律、规定和纪律的所进行的任何处理。
特此保证。

承诺单位（公章）：
负责人或授权代表人（签名）：
年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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